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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市中興路100號6樓

承辦人：蔡坤騰

電話：047532277

傳真：047201556

電子信箱：prch8303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社兒少字第109015102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報名簡章及宣傳海報各一份(電子檔共2件) (0151024A00_ATTCH1.docx、

0151024A00_ATTCH2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縣「第五屆儲備兒少代表培力課程報名簡章及宣傳

海報」各1份，惠請貴校協助公告並鼓勵學生踴躍報名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供兒童及少年參與公共事務及發表意見機會，引導兒

童及少年參與民主決策機制，特於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
權益促進委員會下設兒童及少年代表，並設有「儲備兒童

及少年代表」制度，由正式兒少代表帶領儲備兒少學習，

促進兒少權益之推動；另外，亦須參加本儲備培力課程且

出席達50%以上，始能取得參選正式兒少代表之資格。

二、本年度儲備兒少代表培力課程預計招募45名儲備兒少代

表，凡於本年度7月已年滿11歲、未滿18歲之兒童及少年皆

可報名，對象包含「新住民、身心障礙、原住民、機構安

置、經濟弱勢及一般家庭」兒童及少年，惠請貴單位協助

推薦或轉知符合資格者踴躍報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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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活動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09年6月30日（星期二）截止

（以郵戳為憑），報名方式如下：

(一)網路報名：進入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(彰化YMCA)網站

(http://www.changhua.ymca.org.tw/)→點選活動課程

→活動名稱為「109年度彰化縣兒童及少年培力-改變正

在發聲」(https://reurl.cc/L3pgAe)

(二)紙本報名：填寫報名表後，掛號郵寄或親送至彰化縣基

督教青年會(地址：500彰化市民族路267號3樓)。

四、檢送課程報名簡章（含報名表）及電子宣傳單各1份，相關

報名資訊請見「本府社會處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─業務專

區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─彰化縣兒童及少年代表」

（網址：http://social.chcg.gov.tw/07other

/other01_con.asp?topsn=1755&data_id=14488），或可至

「彰化縣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」網站（網址：www.

ch17youth.tw）下載。

正本：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、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員林高級中學、國立鹿港高級

中學、國立溪湖高級中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化

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

校、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永靖高

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

校、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、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、彰化縣

私立文興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

工職業學校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、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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